
（附件三）遺體接運切結書（家用型）

本            （乙方）依據與          （甲方）所簽訂「        生前
殯葬服務契約」（契約編號：第          號）約定，接運         （丙
方）之遺體。切結事項如下：

一、接體人員姓名：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　　　　　　  姓名：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二、該遺體經甲方或其指定人確認係丙方本人無訛。簽名：

此　致

            （甲方）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1

切 結 人：         （乙方）
代表人：
通訊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
